傑出家園社區建築物外牆修繕工程授權及同意書

一、本次修繕工程緣由
緣本社區建築物外牆飾面紅磚剝落情形相當明顯，日前受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履勘後，以中市都管字第1150135138號函通知本社區，確認外牆飾面材料已有剝落情形，顯有危及公共安全之虞，函令限期完成臨時安全防護措施及修繕改善作業在案(詳附件)。
為維護住戶及公共通行安全，恢復建築物正常使用功能，並因應市府之訓令，本社區管理委員會業于115年7月3日召開區分所有權人臨時會議進行相關事宜之商議，並決議迅即辦理本次建築物外牆修繕工程。

二、修繕之實施指標
本次修繕工程係為改善建築物外牆安全狀況，其完成包括：
（一）改善外牆飾面材料剝落情形，降低公共安全風險。
（二）維護建築物及公共通行之安全，確保建物正常使用功能。
（三）依主管機關通知期限完成改善作業，以符合相關法令規定。
（四）本社區外牆如未及時修繕改善，可能造成公共安全事故，並可能衍生民刑事相關賠償及究責、行政裁罰及其他相關法律責任，住戶自需共同負擔相關法律後果。所以需要立即執行此修繕。

三、預期工程費用與繳納方式
（一）本次工程目前初步估算，每戶應分擔費用為新臺幣壹拾參萬元整（130,000元）。(如附件估價單所示)，本金額為專款支應修繕所需。
（二）由於市府限令啟動修繕期限在即，為配合工程前置作業及發包需求，各戶需於本年七月卅日前繳訖新臺幣壹拾參萬元整（NT$130,000）。
（三）繳款方式，請匯入本大樓於台新銀行開立之公款帳戶，帳戶資訊為: 

戶名: 傑出家園大樓管理委員會 
金融機構: 台新國際商業銀行大墩分行
帳號: 2076-01-0001057-0
請自行做匯款註記以便核對
（四）上述收取金額係依目前工程概估所訂，並非最終結算金額；實際每戶應分擔費用仍應以工程決標結果、施工契約及最終工程結算結果為準。
（五）本工程費用於決標及結算後，如與預繳金額有所差異，將依最終結算結果辦理多退少補。管理委員會並將於結算確認後，通知各戶最終應繳或應退金額、繳納或退款方式及期限。
四、授權及同意事項
為因應此項工程，本人同意並授權本社區管理委員會依市府函令辦理本次建築物外牆修繕相關事宜;包括但不限於：
（一）工程規劃、設計、估價及招標。
（二）工程發包、決標及簽訂施工契約。
（三）工程施工、監造、履約管理及驗收。
（四）辦理本工程所需之相關行政程序及文件簽署。
（五）其他依法辦理本工程所必要之相關事項。
( 六 ) 同意依管理委員會前述通知，於115年7月30日前繳納本人(戶)應分擔之修繕款項。
( 七 ) 追認115年7月3日臨時會中所有決議事項 (詳附件)
五.附帶認諾事項:
· 本人知悉，本工程係依台中市政府通知辦理之公共安全改善事項，攸關建築物安全及全體住戶之共同利益。
· 如部分住戶未表示同意，可能影響工程推動及改善期程；惟本案仍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相關法令規定及住戶會議決議即刻辦理。
社區住戶共同瞭解同意事項:
一、本修繕工程係依臺中市政府都市發展局中市都管字第1150135138號函要求辦理。
二、本工程之施工範圍、施工方式、工程契約金額及各戶應分擔費用，均以工程決標結果、施工契約及最終工程結算結果為準。
三，各戶之預繳款項與後續應繳或應退金額，將由管理委員會依工程進度另行通知辦理。
四，本授權及同意書所蒐集之住戶個人資料（包括姓名、聯絡方式等），僅限用於本次外牆修繕工程之確認、聯繫、行政作業及相關法定程序使用，不得作其他用途。
五，本授權及同意書如有未盡事宜，悉依《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及其他相關法令規定暨住戶會議決議辦理。

住戶簽署
社區戶號（管理編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建物門牌（地址）：_台中市南屯區大墩十三街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住戶姓名（區分所有權人）：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Line帳號 :
本人已詳閱本授權及同意書全部內容，並充分了解其內容及法律效果，同意依本授權及同意書內容辦理。
簽名（或蓋章）：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簽署日期： 中華民國______年______月______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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